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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2 月 17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1 年 12 月 28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潘跃东 副董事长代理董事长职责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周钢都、周迪默  辽宁钢城正大律师事务所 

其他信息（如有）：无 

（二）被告基本信息： 

1、姓名或名称：唐博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秦政、沈璟晶 北京恒都（成都）律师事务所 

其他信息（如有）：无 

2、姓名或名称：王森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秦政、沈璟晶 北京恒都（成都）律师事务所 

其他信息（如有）：无 

3、姓名或名称：重庆利爵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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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黄云斌 

诉讼代理人：黄龙兴 

其他信息（如有）：无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合同纠纷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诉讼请求： 

一、四被告按份承担标的公司 2020 年度盈利未达标补偿金 4,140 万元，其中被

告一承担其中 6.96%，即 288.144 万元，被告二承担其中 27.18%，即 1,125.252

万元，被告三承担其中 14.99%，即 620.586 万元，被告四承担 50.87%，即 2,106.018

万元； 

二、如被告四不能履行补偿金义务，则由被告一代为履行其中 63%，即 1,326.791

万元，由被告二代为履行其中 22%，即 463.323万元，由被告三代为履行其中 15%，

即 315.903 万元； 

三、各被告分别承担其应支付补偿金自 2021 年 6 月 25 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每

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四、诉讼费由四被告共同负担。 

诉讼依据： 

原告与四被告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于甲方处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原

告为协议甲方，四被告共同为协议乙方。《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将其分别按份

持有的标的公司“重庆利爵有限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甲方，换取的对价

是得到甲方相应份额的股份，成为甲方控股股东。为保证甲方及甲方全体股东利

益，乙方共同向甲方作出标的公司利润补偿承诺，即：标的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实现净利润（审计机构审计的合并报表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000 万元、4,600 万元、5,200 万元，

每年的净利润允许 10%的上下浮动比例。如果任何一年度未能完成上述盈利目

标，则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乙方四应按其原对标的公司持股比例以现金方

式补足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间的差额。补偿金额应在甲方发出书面补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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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承担未支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滞纳

金。如果乙方四（即被告四“利爵制造”）届时无法全额履行现金补偿义务，则

由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按照其在乙方四的持股比例（63%、22%、15%）分

别承担乙方四未能履行的现金补偿义务。 

原告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向四被告发出《业绩补偿通知书》，通知其在收到

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依照《补偿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补偿金，但各被告均未予

理会，已经构成违约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公司于近日收到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在 2022 年 8 月 4 日作出的（2021）

渝 0111 民初 848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由被告唐博补偿原告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25.252 万元

（4,140 万元×27.18%），被告王森补偿原告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20.586 万元（4,140 万元×14.99%），被告重庆利爵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补偿原告

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06.018 万元（4,140 万元× 50.87%）；上述款

项限各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   

二、被告重庆利爵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无法按本判决确定的时间全额履行第

一项的现金补偿义务，则由被告唐博代为履行其中的 463.323 万元（2,106.018

万元×22%），被告王森代为履行其中的 315.90 万元（2,106.018 万元×15%）； 

三、由被告唐博、王森、重庆利爵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分别向原告鞍山合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标准：以第一项确定的各自应当承担的补偿

金额为基数，自 2021 年 12 月 28 日起至本金付清时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 

四、驳回原告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248,800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253,800 元，由原告鞍山合

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7,664.48 元，被告唐博负担 68,982.84 元、王森负

担 38,044.62 元、重庆利爵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129,108.06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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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暂无法预计本次诉讼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暂无法预计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2021）渝 0111 民初 8481 号《民事判决书》 

 

 

 

 

 

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3 日  


